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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广东省燕窝产业协会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厦门市燕之屋丝浓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广东省燕窝产业协会、北京小仙炖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大洲新燕（厦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上海燕太太实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海南大洲金丝燕产业集团有

限公司、广州市千妃燕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壹罐燕（广东）健康科技有限公司、广东泰升药业有限公司、广州燕

口福食品科技有限公司、燕之初健康美（厦门）食品有限公司、东南燕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盏百年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广州龙标心燕食品有限公司、泡一泡生物科技（浙江）有限公司、四川燕遇东方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广

东润康药业有限公司、深圳市蔡府实业有限公司、广州市富栈行贸易有限公司、越南AVANEST营养股份公司、广

东利升健康科技有限公司、天津国燕食品集团有限公司、PT.Anugerah Walet Indonesia、广西余有有科技有限

责任公司、杭州食燕式品牌管理有限公司、纬领供应链（福州）有限公司、福建省觅康食品科技有限公司、福建

省九道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浙江丽嫚实业有限公司、深圳杰瑞丝实业有限公司、味莱工场（广东）药业有限公司、

中亚天成（厦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厦门永裕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厦门市御娇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山东云

冰燕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福建品鉴食品有限公司、燕小厨（北京）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深圳市十二夏天食品科技

有限公司、上海嘉晟食品有限公司、桐画四季（广州）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厦门燕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河南燕

斋娄商贸有限公司、湖南新桐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采燕说（山东）食品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黄丹艳、张雅琴、林小仙、林嘉珣、范群艳、李利、刘贵萍、邓美琴、赵映姿、李帆、

陈松辉、何跃建、骆义彬、刘国伟、蔡思玲、胡燕、蒲燕萍、钟泽彬、蔡觐云、杨育红、阮氏秋河、陈启铭、王

青青、林于新、余宜涛、张铭、李辉滨、童锽江、张丽园、傅冰影、李燕青、邓建朝、许先辉、陈育群、孙兆斌、

陈志成、侯迪、方汉森、张妮、秦莎莎、洪于泉、娄桢子、罗艳、王常申。

本文件为首次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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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窝经营行为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界定了燕窝经营行为相关的术语和定义，给出了燕窝产品和经营方式的分类，规定了总体要

求、经营模式规范、信息追溯和召回、食品安全自查与应急处置、售后服务的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经营者从事燕窝产品销售经营行为的规范管理。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 7718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

GB 23350 限制商品过度包装要求 食品和化妆品(含第2号修改单)

GB 28050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预包装食品营养标签通则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食用燕窝 raw-clean edible bird's nest

以毛燕窝为原料，经清洗、除杂、干燥或冷冻、包装等工序加工而制成的非即食产品。

注：食用燕窝包括盏状、条状、丝状、块状、粒状等形态。

[来源：QB/T 5916-2023 3.2]

3.2

燕窝制品 edible bird's nest products

以食用燕窝为原料，经过或不经过浸泡、清洗、剔除毛和蛋壳等杂质，添加或不添加其他辅料，加

工制成的即食产品。

注：若食用燕窝的干净度已满足即食产品的加工要求，则无需经过清洗、除杂工序。

[来源：QB/T 5916-2023 3.3，有修改]

3.3

即炖燕窝 instant edible bird’s nest

以食用燕窝为原料，经 4 小时以上浸泡、除杂、定型（或不定型）、干燥（或不干燥）、冷冻（或不

冷冻）、包装等工序制成的可直接炖煮的燕窝产品，包括干燥型和冷冻型。

[来源：T/XMSSAL 047-2022]

3.4

现炖燕窝 nowadays stewed edible bird's nest

以经过浸泡、清洗、除杂等工序处理的食用燕窝或即炖燕窝为主要原料，添加或不添加其他

辅料，常压炖煮制成可直接食用的产品。

注：现炖燕窝的食用场景包括堂食和配送食用，配送方式包括门店自配送和物流配送。

3.5

实体门店经营 physical store op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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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企业在一定的地理位置上设立实体店面，通过展示和销售商品或提供服务，与顾客进行面对面

交流并完成交易的商业活动。

3.6

网络经营 internet business

通过网络社交、网络直播等信息网络向消费者销售商品或者提供服务的经营活动。

3.7

直销经营 direct sales

直销企业招募直销员，由直销员在固定营业场所之外直接向最终消费者推销产品的经销方式。

[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直销管理条例》]

4 分类

4.1 燕窝产品分类 ：

——食用燕窝；

——燕窝制品；

——燕窝衍生品。

注：燕窝衍生品是指由燕窝派生出的产品，主要包括：燕窝糕点、燕窝肽、燕窝饮料等。

4.2 经营方式分类：

——实体门店经营；

——网络经营；

——直销经营；

——其他经营方式。

5 总体要求

5.1 经营资质

燕窝产品经营企业除应取得营业执照、食品经营许可证或预包装食品备案凭证（仅销售预包装食品）

外，还应根据经营方式取得下列经营资质：

a) 从事燕窝产品实体门店经营，销售自有品牌产品的门店还应取得商标注册证。

b) 从事燕窝产品网络经营，通过自建网站交易的经营者应取得通信主管部门批准，并向所在地

市场监管部门备案，取得备案号。

注：已经取得食品生产许可的经营者，在其生产加工场所或者通过网络销售其生产的燕窝产品，不需要另行备案。

c) 从事燕窝产品直销经营，应取得直销经营许可证。

d) 从事燕窝产品商业合作特许经营，除取得上述三种经营模式所需的资质外，被特许人应持有

与特许人依法签订的特许经营合同。

5.2 经营场所及设备设施

5.2.1 应具有与经营的燕窝产品品类、数量相适应的销售、包装、贮存场所，开展现炖燕窝业务的经

营场所还应配备炖煮区域。场所应布局合理、环境整洁卫生，无异味、无杂物。保持地面、墙壁、天花

板清洁，无油污和霉斑，并定期清洗和消毒。与有毒、有害的场所及其他污染源保持有效隔离。

5.2.2 应具有与经营的燕窝产品品类、数量相适应的经营设备设施。应配备相应的消毒、控温、采光、

照明、防腐、防尘、防蝇、防鼠、防虫、洗涤、更衣以及处理废水、存放垃圾和废弃物等设备设施。保

持设备设施清洁。销售、贮存对温度有特殊要求的燕窝产品，应配备相应的控温设施。

5.2.3 应遵守消防安全、卫生等相关法律法规，建立与经营规模、设备设施水平相符的消防安全管理

制度和卫生监控制度，有效实施并定期检查。

全
国
团
体
标
准
信
息
平
台



T/GBIA 004—2024

3

5.3 经营人员

5.3.1 员工应符合国家对食品从业人员健康的相关要求，持健康证上岗。企业需定期为员工进行健康

体检，确保其无传染性疾病或其它防碍食品安全的疾病等。

5.3.2 员工进入营业场所应保持整洁的仪表和专业的态度。员工进入燕窝炖煮的场所，应做好清洁消

毒工作，穿着统一工作服，戴口罩、工作帽、工作手套，严禁飞沫、头发、皮屑等污染物落入产品中，

造成污染。

5.3.3 应建立员工培训与考核制度，根据不同岗位实际需求进行岗前、岗中培训，并定期组织相关法

律法规、标准及燕窝知识的培训和考核，让员工熟练掌握本岗位的产品和服务的基本知识。

5.3.4 应配备食品安全、消防安全的管理人员，负责企业食品安全、消防安全工作的推进和监管。

5.4 采购

5.4.1 采购食用燕窝，应查验相关资质和质量证明文件。采购进口食用燕窝的，所需资质证件包括但

不限于：其原产地证书、报关单、入境货物检验检疫证明、供货方的进口食品化妆品进出口商备案证明

及合同、发票等资料。

5.4.2 采购燕窝制品和衍生品，除查验 5.4.1 条款规定资料外，还应查验供货方的相关资质及产品出

厂检验合格证或其他合格证明。如产品属性为食品，还应查验供货方食品生产经营许可证及相关体系认

证资料。

5.4.3 应查验采购燕窝产品的标签、说明书内容是否与采购合同中约定的内容相一致，且符合附录 A

的要求。

5.4.4 应查验采购的燕窝产品是否符合 GB 23350 中关于包装空隙率、包装层数、包装成本等限制商品

过度包装的要求，必要时可要求供货方出具商品包装符合标准的证明。

5.4.5 应建立进货查验记录制度，如实记录所采购燕窝产品相关信息并保存相关凭证。

5.5 贮存与运输

5.5.1 产品应储存于通风、阴凉干燥的库房内或贮存区域内，按批号集中堆码，与墙壁、地面保持适

当距离，防止虫害藏匿、积水。

5.5.2 应遵循先进先出的原则，定期检查库存，及时处理变质或超过保质期的燕窝产品。

5.5.3 应保持贮存设备、工具、容器的卫生清洁，并采取有效措施(如纱帘、纱网、防鼠板等)防止鼠

类昆虫等侵入，若发现有鼠类昆虫等痕迹时，应追查来源，消除隐患。

5.5.4 清洁剂、消毒剂、杀虫剂等物质应有清晰的标识，并与燕窝产品及包装材料分隔存放。

5.5.5 应根据燕窝产品的食品安全要求和产品特性，使用具备相应冷藏或预防机械性损伤的保护性设

施。

5.5.6 应按产品标签中标明的条件进行贮存和运输。

5.6 广告和宣传

5.6.1 应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及相关法律法规。

5.6.2 广告应当真实、合法，不得含有虚假的内容，不得欺骗和误导消费者。

5.6.3 广告中对燕窝产品的产地、用途、质量、成分、价格、生产者、有效期限、允诺等，或者对服

务的内容、提供者、形式、质量、价格、允诺等有表示的，应当准确、清楚、明白。广告中表明附带赠

送物品，应当明示赠送的品种、规格、数量、期限和方式。

5.6.4 广告使用的数据、统计资料、调查结果、文摘、引用语，应当真实、准确，并表明出处。

5.6.5 广告内容必须符合食品经营许可的事项。

5.6.6 通过大众传播媒介发布的广告应当有广告标记。

5.6.7 广告中展现的商标应为依法注册的或企业拥有其合法使用权的。

5.6.8 食品属性的燕窝产品广告不得含有下列内容：

a) 表示功效、安全性的断言或者保证；

b) 涉及疾病预防、治疗功能；

c) 声称或者暗示广告商品为保障健康所必需；

d) 与药品、保健食品、其他滋补品进行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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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法律法规规定禁止的其他内容。

5.7 价格

5.7.1 应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明码标价和禁止价格欺诈规定》及相关法律法规。

5.7.2 应当按照政府价格主管部门的相关规定明码标价，注明商品的品名、产地、规格、等级、计价

单位、价格等有关情况。

5.7.3 赠送物品或者提供服务的，应当标示赠品的品名、数量或服务内容。赠品如标示价格或价值的，

应当标示赠品在同一经营场所的当前销售价格。

5.7.4 不应实施下列价格欺诈行为：

a) 谎称商品和服务价格为政府定价或者政府指导价；

b) 以低价诱骗消费者或者其他经营者，以高价进行结算；

c) 通过虚假折价、减价或者价格比较等方式销售商品或者提供服务；

d) 销售商品或者提供服务时，使用欺骗性、误导性的语言、文字、数字、图片或者视频等标示

价格以及其他价格信息；

e) 无正当理由拒绝履行或者不完全履行价格承诺；

f) 不标示或者显著弱化标示对消费者或者其他经营者不利的价格条件，诱骗消费者或者其他经

营者与其进行交易；

g) 通过积分、礼券、兑换券、代金券等折抵价款时，拒不按约定折抵价款；

h) 其他价格欺诈行为。

6 经营模式规范

6.1 实体门店经营

6.1.1 经营场所根据所销售产品可设置产品陈列销售区，包含展示台、货架、货柜等、体验区、交流

区、收银台等功能区，开展现炖燕窝业务的门店还需设置独立的食品加工区。

6.1.2 应在显著位置悬挂或摆放营业执照、食品经营许可证正本或预包装食品销售备案凭证，或者展示电

子证书及其他相关证照。

6.1.3 不同种类的燕窝产品应分类摆放，便于消费者挑选购买，为有需求的消费者提供送货上门服务。

6.1.4 对陈列和存储的燕窝产品进行定期检查，确保产品无过期、变质等情况。

6.1.5 开展现炖燕窝业务的门店还应执行下列要求。

a) 原料查验。在炖煮前，应对食用燕窝、即炖燕窝及辅料进行外观检查。不应使用外观异常、超

过保质期的食材。

b) 用水要求。炖煮燕窝用水应不影响燕窝泡发率、外观、口感、风味等感观特性，如：纯净水、

山泉水、经过净化加工的自来水，并符合相关水质国家标准的要求。

c) 浸泡与清洗。食用燕窝在炖煮前应进行充分的浸泡、清洗，去除其中的明显羽毛、沙粒、黑点

等杂质。即炖燕窝在炖煮前应进行浸泡或解冻。

d) 炖煮器具及炖煮条件。炖煮食用燕窝、即炖燕窝应选择适合的炖煮器具，如炖锅等，宜使用文

火炖煮。炖煮时间可根据炖煮器具、燕窝组织形态而定。宜建立相应的操作规范。与燕窝直接接触

的盛装容器应使用不锈钢、陶瓷、玻璃等食品级器具。

e) 份量管理。应符合门店设定的标准，燕窝投料量不应短缺。

f) 储存和食用建议：

——门店的现炖燕窝应保持适当的温度，避免过热或过冷影响口感。

——门店将现炖燕窝销售给顾客时，应建议顾客在当天食用完毕，以保持最佳品质。若无法当天食

用完毕的，门店应提供适当的保存建议，确保顾客在购买后能够妥善储存。

——门店将现炖燕窝销售给顾客时，需提醒顾客在食用前仔细检查产品的感官性状，如色泽、气味

等发生异常变化，需停止食用。若现炖燕窝中添加了除燕窝外的其他辅料，门店宜提供该辅料的特

性说明。

6.2 网络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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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1 网络经营者应在网站首页或经营活动主页面显著位置公示网上经营者的营业执照信息、与其经

营业务有关的经营许可证或仅销售预包装食品备案信息，或者上述信息的链接标识。

6.2.2 入网销售燕窝产品的页面应体现生产企业等产品关键信息。鼓励网络经营者公示产品出厂合格

证明、质量检验报告等质量证明文件。

6.2.3 网络经营者收集、使用其用户的个人信息，应当遵循合法、正当、必要的原则，明示收集、使

用信息的目的、方式和范围，并经消费者同意，同时采取技术措施和其他必要措施，确保信息安全。

6.2.4 采用网络直播方式销售燕窝产品的相关经营者应符合以下要求：

a) 直播间运营者、直播营销人员应当对燕窝产品经营者提供的相关资质予以查验，资质不全的，

不应为其提供直播服务；

b) 直播间运营者、直播营销人员应当对燕窝产品经营者提供的直播内容予以审核，并对直播内

容所涉及的商品链接内容是否符合国家相关规定予以核验；

c) 直播间运营者、直播营销人员发布的直播内容构成商业广告的，应当依法履行广告发布者、

广告经营者或广告代言人的责任和义务。

6.3 直销经营

6.3.1 应在直销经营许可证规定的直销区域范围内从事直销活动，并按照规定设立负责直销业务的分

支机构。

6.3.2 从事直销经营活动人员应取得直销员证，未取得直销员证人员不得从事直销活动。

6.3.3 直销企业及其直销员从事直销活动，不得有欺骗、误导消费者等宣传和推销行为。

6.3.4 禁止采用传销方式销售燕窝产品。

6.4 其他经营方式

其他经营方式包括但不限于服务营销、邮寄营销、电话营销等，应符合本文件相关要求。

7 信息追溯和召回

7.1 经营企业应当建立食品安全追溯体系，如实记录并保存进货查验、燕窝产品销售等相关信息，保

障产品食品安全可追溯。

7.2 鼓励经营企业采用信息化手段采集，留存产品经营信息，最大限度将追溯链向下游产品销售环节

延伸，宜采用电子化溯源码，燕窝产品电子化溯源码示例见附录 B。

7.3 应建立产品召回制度。产品的召回行为由供货方或生产者首先发出的，经营者应在经营场所醒目

位置张贴供货方或生产者发布的召回公告等措施，配合其开展召回工作。

7.4 当经营者在经营过程发现产品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或者有证据证明可能危害人体健康的，应当立

即采取停止购进、销售，封存不安全产品，召回已经上市销售的产品，通知相关供货方或生产者和消费

者。

7.5 因经营者自身原因所导致的不安全产品，应当根据法律法规的规定在其经营的范围内主动召回，

并告知供货方或生产者。

7.6 对召回产品应依据法律法规的规定，采取补救、无害化处理、销毁等处置措施，并保存产品召回、

处置等相关记录。

8 食品安全自查与应急处置

8.1 应建立燕窝食品安全自查制度，设定食品安全质量管理人员，定期开展食品安全状况自查评价，

且每年不少于 1 次；鼓励企业邀请行业协会或第三方机构专家参与自查活动。《燕窝经营企业食品安全

自查表》见附录 C。

8.2 鼓励经营企业主动向社会公示自查结果，接受社会监督。

8.3 应制定燕窝食品安全事故应急方案，定期检查各项安全防范措施的落实情况，及时消除事故隐患。

9 售后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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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 正常储运和食用条件下，在保质期内产品，若出现质量问题，应按国家规定或当事人约定提供免

费退换服务。

9.2 应遵照经营场所的经营规范进行售后处理，及时妥善处理消费者投诉和建议，保存投诉受理记录。

9.3 应建立客户满意度调查制度，分析总结存在的问题和薄弱环节，不断改进产品和服务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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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附 录 A

（规范性）

燕窝产品标签、说明书检查要求

经营企业应检查燕窝产品标签、说明书是否符合法律法规要求，并重点检查以下内容：

——燕窝产品的标签、说明书内容应真实，载明标志性营养成分及其含量等信息应与注册证书或者

备案凭证及其附件内容一致。

——燕窝产品标签标示除应符合GB 7718和GB 28050的规定外，燕窝制品还应标识食用燕窝投料量。

——燕窝产品配料表中要清晰地标示各种配料专用名称，各种配料应按制造或加工食品时加入量的

递减顺序一一排列；加入量不超过 2%的配料可以不按递减顺序排列。

——燕窝产品营养成分表应以一个“方框表”的形式表示（特殊情况除外），方框可为任意尺寸，

并与包装的基线垂直，表题为“营养成分表”，表中标有食品营养成分名称、含量和占营养素参考值（NRV）

百分比；营养标签中的核心营养素包括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和钠；营养标签应标在向消费者提供

的最小销售单元的包装上。

——生产日期标注应与所在位置的背景色形成鲜明对比，易于识别，采用激光蚀刻方式进行标注的

除外。生产日期标注不得另外加贴、补印或者篡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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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B

附 录 B

（资料性）

燕窝产品电子化追溯码(参考示例)

电子化溯源码是在后台系统的支持下，采用信息化手段采集信息，实现整个电子化产品安全追溯体

系。电子化溯源码集产品信息查询、防伪、追溯等多种功能于一体，可实现一物一码。燕窝产品电子化

溯源码示例见图B.1-图B.3。

消费者用手机扫包装盒上二维码，即可查询产品、流通、真伪等信息，查询信息涉及产品产地、生

产和经销企业、名称、生产日期、保质期、口岸通关、净含量、固体物含量、燕窝投料量、配料、燕窝

码、追溯码、贮存条件等信息。

图 B.1 CAIQ 燕窝产品溯源标签示例

图 B.2 CCIC 燕窝产品溯源标签示例

图 B.3 企业燕窝产品溯源标签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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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C

附 录 C

（资料性）

燕窝经营企业食品安全自查表

燕窝经营企业食品安全自查表见表C.1

表C.1 附录C燕窝经营企业食品安全自查表(参考格式)

自查项目 序号 自 查 内 容 发现问题情况

经营资质和场

所情况

1

营业执照、食品经营许可证或销售预包装食品备案凭证等证照中相关

信息一致，且合法有效。实体门店的应在经营场所显著位置悬挂或摆

放上述证照；网络经营应公示网上经营者的上述证照信息的内容。

2 食品经营许可证真实，不存在伪造、涂改、倒卖、出租、出借情况

3 实际经营地址与食品经营许可证核定地址相符合

4 实际经营情况与许可项目符合，许可项目包含所经营的燕窝制品

5 有与经营的燕窝产品品种、数量相适应的场所、经营设备或者设施

食品安全管理

制度和人员情

况

1
建立了员工健康管理制度，员工符合国家相关规定对食品从业人员健

康的要求，有健康证

2
建立了培训与考核制度，对员工进行了岗前、岗中培训及包含燕窝知

识、食品安全知识等培训和考核

3
有专职或兼职的食品安全管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和保障食品安全的

管理制度

4
不存在经市场监管部门抽查考核不合格的食品安全管理人员在岗从

事食品安全管理工作的情况

经营、贮存、环

境卫生管理情

况

1
场所环境整洁，与有毒、有害污染源有效分隔，销售和贮存场所应与

生活区分(隔)开

2
燕窝产品贮存条件满足贮存需要，贮存条件有温、湿度要求的，设置

相应的监控设备并记录；产品贮存做到隔墙离地

3
清洁剂、消毒剂、杀虫剂等物质分别包装，标识明确，并与燕窝产品

及包装材料分隔放置

供货方审核和

进货查验情况

1 建立了燕窝产品进货查验记录制度，记录和保存期限符合要求

2
按规定查验和留存供货方产品生产或经营许可证、营业执照等资质证

明，并建立了合格供货方档案

3 按规定查验和留存了燕窝产品注册或备案证书、合格证明文件

4 有采购凭证，包括发票、送货单据和购物凭证，且账物相符

产品标签 说

明书、包装状况

1
标签、说明书清楚、明显，生产日期、保质期等事项显著标注，容易

辨识

2 标签标识内容与采购合同约定一致

3 标签、说明书不得涉及疾病预防、治疗功能

4

预包装食品标签应标识产品名称、配料表、食用燕窝投料量、产地、

净含量和规格、生产者和 （或）经销者的名称、地址和联系方式、

生产日期和保质期、贮存条件、食用方法、食品生产许可证编号、产

品标准代号及其他需要标示的内容；营养成分表标有食品营养成分名

称、含量和占营养素参考值（NRV）百分比

5
进口燕窝产品上有中文食品标签，并载明原产地以及境内代理商的名

称、地址、联系方式

6 燕窝产品包装符合GB 23350要求，无过度包装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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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C1（续）

自查项目 序号 自 查 内 容 发现问题情况

产品专区专

柜等销售管

理情况

1 经营场所划分燕窝产品经营、食品加工专用区域

2
经营场所张贴、悬挂、设置、摆放或者发放的燕窝产品广告、宜

传资料、赠品等的内容不涉及疾病预防、治疗功能

3 有建立销售记录制度，记录和保存期限符合要求

4
建立燕窝产品食品安全信息追溯管理制度，如实记录并保存进货

查验、产品批发销售等相关信息，保证产品可追溯

临期、过期产

品处置情况

1
能定期检查库存和货架上的产品,及时清理，并按规定销毁变质或

超过保质期的产品，并有检查处理记录

2
建立了临期产品管理制度，将临期产品集中存放、陈列、出售，

并作出醒目提示

不合格产品

管理和召回

情况

1
建立了退货燕窝产品处置管理制度，对不合格、不安全产品有实

行召回和处置工作机制

2
对不合格、不安全燕窝产品的召回应有工作计划、公告等和相应

处置记录，并做好资料存档

食品安全事

故处置情况

1

制订了燕窝产品食品安全事故处置方案，并定期检查，及时消除

事故隐患。如发生事故，建立和保存了处置事故记录，并按规定

上报至所在地的行政主管部门

2
建立了燕窝产品食品安全自查制度，定期对食品安全状况进行检

查评价，留存了自查表

其他 1 (企业自定)

自查组(签名):

(法定代表人或企业实际负责人、质量负责人，也可以是外聘质量安全管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或相关第

三方机构签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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